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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决策部署，

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多途径、差别化保障采矿用地合理需求，对纳入国家重

大项目清单及省级人民政府重大项目清单的采矿项目用地，在按照现行规定办理

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时由部直接配置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对未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

单及省级人民政府重大项目清单的采矿项目用地，在按照现行规定办理建设用地

审批手续时可使用以存量土地处置规模为基础核算的计划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指标。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和采矿企业还可以通过将采矿项目新增用地

与复垦修复存量采矿用地相挂钩，解决计划指标和耕地占补平衡问题。现就采矿

项目新增用地与复垦修复存量采矿用地相挂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筹规划用地规模和布局。市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明确能源矿产

资源安全底线管控要求，合理安排采矿项目新增用地的布局、规模和时序，对采

矿项目新增建设用地和存量采矿用地（包括义务人灭失的历史遗留废弃采矿用地、

存在义务人的已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采矿用地）复垦修复作出空间安排，列

出采矿项目清单。在符合“三区三线”管控规则的前提下，将采矿项目用地布局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作为审批采矿项目新增用地的规划依据。

二、鼓励使用复垦修复腾退指标办理用地手续。采矿项目新增用地依法依规

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采矿企业可对本企业在本地区（省域范围内，下同）

依法取得的采矿用地进行复垦修复并使用腾退指标，也可对本地区历史遗留废弃

采矿用地进行复垦修复并使用腾退指标，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不得高于复垦修复为

农用地的面积。

三、允许复垦修复的新增耕地用于占补平衡。采矿企业将本企业依法取得的

采矿用地或历史遗留废弃采矿用地复垦为可长期稳定利用耕地的，经核定报备后

可用于本企业在本地区采矿项目落实占补平衡。



四、妥善处理权属问题和利益关系。矿产资源开采确需征收土地的，应当符

合《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用地情形。不符合法定可以征收情形

的，可以在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通过集体建设用

地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或者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等方式保障采矿用地合理需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使用自有

土地采矿，只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五、规范复垦修复验收和地类认定。存量采矿用地复垦修复应因地制宜、实

事求是确定土地用途，由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合同约定等进行验收。通过验收的复垦修复地块，经年度国土变更调

查或日常变更机制认定地类和面积后，方可挂钩使用。原则上应先复垦修复、再

使用腾退指标。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涉及稳增长和能源资源安全的采矿项目急

需使用土地的，在采矿企业提供复垦修复方案或与政府签订腾退归还指标的协议，

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一般不超过 2年）完成复垦修复并归还腾退指标后，可以

先行使用。复垦修复后土地的管理，由各省（区、市）结合实际制订实施细则。

六、强化组织实施和全过程监管。各省（区、市）要根据本通知要求结合实

际制订实施细则，对存量采矿用地复垦修复验收和腾退指标使用情况负总责。部

做好政策实施情况监管，定期开展抽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省级以上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将采矿用地复垦修复腾退的指标、空间位置和审批情况纳入

全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系统实行统一管理。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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